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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6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９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法院批准延期提交重整计划

草案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葫芦岛中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裁定受理葫

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锌业股份”或“公司”）重整，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指定锌业股

份清算组为管理人。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已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人共计

４２３

家，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８８７

，

６８０

，

９６５．９６

元。 此外，与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也在进行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债务人或者管

理人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六个月内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前款规定的期限

届满，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请求，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延期三个月。

锌业股份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期限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届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管理人

向葫芦岛中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裁定批准延期三个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提交锌业股

份重整计划草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收到葫芦岛中院（

２０１３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主

要内容如下：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锌业股份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六个月期限

即将到期，但因客观原因，重整计划草案尚在讨论研究过程中，并从锌业股份涉及利益群体

的多元性、重整工作的复杂性、重组方态度的审慎性、锌业股份的重整价值和重整对经济和

社会意义等五个方面提出理由，请求本院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三个月。

本院认为，对比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能够更大力度、更广层面保护债权人、企业职工、股

东及其他相关权益人的权利。虽然锌业股份因客观原因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提交重整计划草

案，但锌业股份重整具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具有继续实施破产重整的价值。 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虽然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时间延长了三个月，但锌业股份仍

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

产清算，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管理人将根据锌业股份重整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０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法院批准控股股东延期提交

重整计划草案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冶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有色集团”）转来的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２－２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批准有色集团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管理人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０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已经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１０８，１１７，５５１．１９ １，０５８，２８９，３３４．５２ ４．７１％

营业利润

－１５，９７６，１９５．５１ ２９，０５４，１９８．１３ －１５４．９９％

利润总额

－７，９５２，９７９．３５ ３４，１５０，９６６．０７ －１２３．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８３１，２５２．１１ ２９，１１５，９７０．９６ －１２０．０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７２６ －１１９．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６％ １．８２％ －２．１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９６４，５３５，０９８．３９ ３，１５０，７９１，８３４．４２ －５．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６０３，８８１，１２５．０５ １，６０７，５９８，９３５．７２ －０．２３％

股本

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４．００ ４．０１ －０．２５％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的说明

（

１

）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受家电下乡优惠政策逐步退出、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取

消、出口导向型企业增长乏力等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司所处家电行业未出

现明显的向好趋势，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７１％

，销售增长低于预期；

（

２

）公司产品结构有所变化，黑电结构件销售下滑，毛利下降；

（

３

）募投项目未达到预期经济效益，产能利用率不高；

（

４

）公司汽车结构件业务市场尚未完全打开，研发、模具及固定资产投入

较大，但经济效益尚未充分体现，出现经营亏损。

２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增减变动主要原因的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４．９９％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２３．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２０．０３％

、基本每股收

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１９．９７％

，原因见前面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

经营业绩主要因素的说明。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情况说明

１

、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的情况。

２

、未出现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４

证券简称：友利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２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

对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收到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２０１３

〕

８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将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公司《章程》对董事长授权不规范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董事会对董事长的具体授权如下：（一）如公司单笔

对外投资所运用的资金金额或实物资产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５％

，且在十

二个月内同类交易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１０％

的，董事长可自主决定该投资事

宜；……”。 上述授权不符合《深圳交易所主板上巿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２．３．７

条“《公司法》

规定的董事会各项具体职权应当由董事会集体行使，不得授权他人行使，并不得以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决议等方式加以变更或者剥夺。 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其他职权涉及重大业

务和事项的，应当实行集体决策审批，不得授权单个或几个董事单独决策”的规定。

二、公司未披露与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方关系

凯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实业）持有你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恒创特种纤维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创）

２５％

股份，持有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双良氨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双良氨纶）

２７．８６％

股份，持有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江阴友利特种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友利特纤）

２５％

股份。

经查，公司关联自然人对凯盛实业存在重大影响或控制情形，凯盛实业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未披露与凯盛实业的关联方关系，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巿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

订〕第

１０．１．１

条、第

１０．２．４

条的规定，也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原则第

１５

号一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１

号）第三十七条“披露本企业的关联方情

况”的规定。

三、公司与关联方存在交换承兑汇票的行为，未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关联方江苏利创新能源有限公司交换承兌汇票

４００

万元，与关联方江苏

双良锅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良锅炉）交换承兑汇票

６８４．２６

万元，与双良集团交换承兑汇

票

６８

万元，与双良集团销售分公司交换承兑

４５０

万元，全年累计发生与同一主体控制的关联

人进行的同类关联交易

１６０２．２６

万元，占友利控股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产的

０．９７％

，公司未予及时

披露，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巿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０．２．４

条“上巿公司与关联法

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上巿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

以上

的关联交易，应当及时披露”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与双良锅炉交换承兑汇票

１６５０．８３

万元，出售承兑汇票给双良锅炉

６８０１．４６

万元。 全年累计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同类关联交易

８４５２．２９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净资产的

５．１１％

，公司未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也未及时披露，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巿规

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第

１０．２．５

条“上巿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上

巿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值百分之五以上的关联交易，除应当及时披露……并将该

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四、控股子公司利润分配不符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控股子公司双良氨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在未弥补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情况下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

９２３．９２

万元， 控股子公司友利特纤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在未弥补

２０１１

年度亏损情况下分配

２０１０

年

度股利

２９１４．７６

万元。 上述分配行为违反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七条“以

前年度的亏损未弥补前不得分配利润”的规定。

五、控股子公司之间存在代管账户行为

控股子公司成都蜀都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都银泰），在农行江阴利港支

行开立一般结算账户，该账户开立以后，蜀都银泰将印鉴交由双良氨纶财务部门保管并由

其代办业务。 该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五条“存

款人使用银行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的规定。

六、对控股子公司管控存在缺陷

你公司控股的三家子公司：四川恒创、友利特纤和双良氨纶，注册为中外合资企业，章

程规定董事会为公司最髙权力机构。友利特纤和双良氨纶董事会均由控股股东关联方直接

掌控， 你公司未实施有效管控措施， 不符合 《深圳交易所主板上巿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７．２．１

条“上巿公司应当重点加强对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控制，制定对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政策

及程序，……”及第

７．２．２

条“上巿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控制，至少应当包括下列控制

活动：（一）建立对各控股子公司的控制制度，明确向控股子公司委派的董事、监事及重要高

级管理人员的选任方式和职责权限等；（二） 依据公司的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政策，督导各

控股子公司建立起相应的经营计划、风险管理程序……”的规定。

现根据《上巿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

２０１０

］

１２

号）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要求你公司对上述不规范行

为予以改正，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信息披露。

你公司应当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详细说明整改落实情况。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６０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３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决定书》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已将《决定书》传达到了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将在规定时限内就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说明，提出切实可行的整

改措施，并向四川证监局提交相关书面整改报告。整改报告经四川证监局审阅无异议后，公

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近期收到消费税退税款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执行部分石脑油、

燃料油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８７

号）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

用

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退（免）消费税暂行办法

＞

的公

告》（国税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６

号）， 经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所在地

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核准，同意退还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份至

４

月

份发生的购买用于生产乙烯、 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燃料油所缴纳的消费税

１０

，

５６１

，

８９５．１２

元。公司已于近日收到上述款项。根据相关会计制度规定，该笔消

费税的退还将增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

１０

，

５６１

，

８９５．１２

元。

公司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３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９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１３１０３５

号《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华闻传媒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申请材

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

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可俊先生的书面

辞职申请，张可俊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请求辞去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鉴于张可俊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张可俊先生的辞职自辞职申请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公司监事会对张可俊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朱楚恒先生的书面辞职

申请，朱楚恒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请求辞去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职

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朱楚恒先生的辞职自辞职申请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 朱楚恒先生的工作公司将另行安排。

公司董事会对朱楚恒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８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传真、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

董事审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变更重大资产

重组方案中配套融资用途的议案》。

在 《关于向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方案》中，募集资金的原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

万元

）

１

精密工具建设项目

５９

，

０２４．００ ５２

，

２４５．００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９

，

３２６．０５

董事会同意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

万元

）

１

精密工具建设项目

５９

，

０２４．００ ５２

，

２４５．００

２

偿还长期借款

３９

，

３２６．０５

随着本次拟注入资产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及各自子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需求也随之增

加，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显示长期借款合计高达

１０２

，

５７１．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利息支出亦高达

１１

，

６４０．８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

６６．６５％

。 因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长期借款，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未来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以及提高偿债能力。

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认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长期借款，有利

于进一步优化未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以及提高偿债能力，

有利于未来上市公司运营发展并提升重组绩效。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形，有利于本次重组整合绩效。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中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９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变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

配套资金使用用途的独立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材料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受理。在重组方

案中，募集资金的原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

万元

）

１

精密工具建设项目

５９

，

０２４．００ ５２

，

２４５．００

２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９

，

３２６．０５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的要求，董

事会同意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

万元

）

１

精密工具建设项目

５９

，

０２４．００ ５２

，

２４５．００

２

偿还长期借款

３９

，

３２６．０５

随着本次拟注入资产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及各自子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需求也随之增

加，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备考财务报告显示长期借款合计高达

１０２

，

５７１．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利息支出亦高达

１１

，

６４０．８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

６６．６５％

。 因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长期借款，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未来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以及提高偿债能力。

我们认为，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长期借款，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未来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未来上市公司财务成本以及提高偿债能力，有利

于未来上市公司运营发展并提升重组绩效，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调整事宜。

独立董事：周菊秋 潘爱香 陈康华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２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以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公司全体董事沈

钢先生、路昆先生、张雅萍女士、赵胜跃先生、范春明先生、段宝森先生、张文林

先生共

７

人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沈钢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本次会议唯一议案形成决议

如下：

以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

款的议案》。关联董事张雅萍女士、赵胜跃先生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向

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５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为保证新项目拓展资金需求， 拟向控股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保控股”）借款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天保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２

票回避、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关联董事张雅萍女士、赵胜跃先生

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也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３６．５

亿元

注册地址：天津港保税区

法定代表人：邢国友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独资、合资、合作企业；保税区内的土地开发；国际贸

易；仓储；自有设备租赁业务；商业的批发及零售；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产权

交易代理中介服务。

天保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５１９

，

０８７

，

１７８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７４．９８％

。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１０

，

５４９．５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６

，

４８６．４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３５

，

３５０．８５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人民币

１．２

亿元，借款以委托放款方式提

供，借款利率为

６．３％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相关借款协议生效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交易定价方法客观、公允，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

不存在利益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借款金额：人民币

１．２

亿元

２．

借款期限：相关借款协议生效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３．

借款利率：

６．３％

４．

还款方式：按季末月付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借款有利于保证新项目拓展资金的需要， 符合投资者利益和公司价

值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向控股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利益转移，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我们认为，此次关

联交易是在自愿和诚信的原则下进行，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规则，符合投

资者利益和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我

们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１．２

亿元的关联交

易事项。

本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１．

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３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宇车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应到会董事

７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胡先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

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提名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反复酝酿，第八届董事会候选人是：胡先林，彭可云、罗雄飞、

杨金珍、冉立春、曾廷敏、唐兵兵、付强（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其中曾廷敏、唐兵兵、付强为

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提名的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二、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各位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胡先林：男，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历任成都金宇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

理，成都金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成都维信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成都

金宇（集团）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蜀成物业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金宇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成都金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任本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今任

公司董事长。胡先林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彭可云：男，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生，大学文化。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任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 党委书记，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 党委书记，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任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任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

理、党委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彭可云先生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０２４

股。 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罗雄飞：男，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生，大学文化。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在南充绸厂财务科

工作，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任南充绸厂办公室秘书，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任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秘书，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兼董事会秘

书。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至今兼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罗雄飞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５５

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冉立春：男，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就职于农业银

行甘肃分行，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就职于北京华联兰州分公司、成都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今任成都新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今任四川省连锁商业协会及四川

省商业地产联盟会长及秘书长。 冉立春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杨金珍：女，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生，大学文化。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在南充绸厂财务科

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在南充美亚时装公司任主办会计，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在南充绸厂财务科任科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南充市国资委资产监管科副科长，

２００９

年

至今任南充绸厂副厂长，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 杨金珍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曾廷敏：男，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出生，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副

教授、 注册会计师职称。

１９７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任成都市双流县中兴公社古城小学教

师，

１９８０

年

４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任四川省商业学校教师，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任四川

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会计教研室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任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

会计系副主任，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成都理工大学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兼实验中心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任重庆东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至今兼职中国

商业会计学会会员，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今兼职四川省经济学会理事，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今

兼职四川商业会计学会理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

今任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廷敏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唐兵兵：女，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６

日出生，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 本科学历，具有法律职业

资格证。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任四川省皮革工业总公司办公室行政人员，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任四川省皮革工业总公司法务处负责人，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在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从事执业律师，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为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今兼任成都恒丰皮革工业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兼任成都

市房产管理局法律顾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兼任四川金兴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今兼任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法律顾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至今任成都市房地产经纪协会法律顾问。 唐兵兵

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付强：男，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生，博士学位。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在二滩水电开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任计划合同部副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在川投集团·川投燃气有限公司任

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任川投集团·四川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付强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０３

股票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８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会监事

３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郁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

会监事提名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反复酝酿，第七届监事会换届和选举第八届监事会候选人是：宋光富、蔡

晓明。职工代表监事潘建萍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职代会选举产生，不参加公司监事会审

议和股东大会选举。 （监事候选人员简历见附件）

本议案拟列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宋光富：男，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生，大专文化。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任成都市金牛区商业

局副局长，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任成都市金牛区政府经协办主任，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任成都市金牛区物资局副局长，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任成都市金牛区审计局副局长，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成都市金牛区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至今任成都金宇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宋光富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蔡晓明，男，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生，研究生文化。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０８

月在

３９

军

１１６

师

３４８

团

服役，历任战士、班长、司务长、副连长、助理员；

１９９８

年

０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在

１３

集团军

３７

师

装甲团服役，历任代理连长、财务股长、后勤处处长（正营职）、团党委委员、常委等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 转业安置在市国资委组宣科工作 任主任科员；

２００９

年

０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任市国资委机关支部书记、资产监管科副科长。

２０１２

月

０６

至今任市国资委资产监管

科科长。 经南充市国资委批准推荐，在企业兼职不兼薪，不在企业领取任何津薪补贴。 蔡晓

明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金宇车城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０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２９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开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３０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星期三）下午

３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春江路二段九号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

１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提名候选人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提名候选人的议案》

２

、特别说明事项

（

１

）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非职工监事将采取现场投票制逐人表决；

（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备案，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３

、披露情况：

提案详细内容参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７

）《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８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

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星期四）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星期五）工作时间 上午

９

：

００

时至

１２

：

００

时，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至

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春江路二段

９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８１７

—

６１７０８８８

传 真：

０８１７

—

６１７０７７７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向阳 潘茜

电话：

０８１７

—

６１７０８８８

传真：

０８１７

—

６１７０７７７

邮编：

６３７００５

２

、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０

一三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